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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能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２４

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招商证券”）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６７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

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２２．３９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摊

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

Ｃ３６

“汽车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０．６４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

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并推迟刊登

发行公告。 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２２．３９

元

／

股。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

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

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

量上按申购时间（以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

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格

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上述被剔除

的申购数量不得参与网下配售。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成都豪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债券和可交换债券的申购。

（二）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

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

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

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３９

元

／

股， 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

Ｃ３６

汽车制造业”。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Ｃ３６

汽车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为

２０．６４

倍。

发行人豪能股份主要从事汽车变速器用同步器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与公司主营

业务比较接近的上市公司有精锻科技、双环传动和光洋股份。 以

２０１６

年期末股本摊薄每股

收益及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当日）的交易均价计算，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可比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４６．１３

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ＥＰＳ

（

元

／

股

）

Ｔ－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

元

／

股

）（

含当日

）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３００２５８．ＳＺ

精锻科技

０．４７ １６．２８ ３４．６４

００２４７２．ＳＺ

双环传动

０．２７ １０．８７ ４０．２６

００２７０８．ＳＺ

光洋股份

０．１４ ８．８９ ６３．５０

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

４６．１３

豪能股份市盈率

２２．９９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２．３９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平均静态市盈率， 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０．６４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理性投资。

２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

况详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

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３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

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

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４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

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

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

跌破发行价。

（六）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５５

，

４４５．６７

万元，按本次发行价格

２２．３９

元

／

股、发行新股

２

，

６６７

万股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９

，

７１４．１３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２６８．４６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５

，

４４５．６７

万元。公司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

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

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

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

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

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

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

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

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

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拟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

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中止发

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

资者参与申购。

（十二）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

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

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达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５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怡达股份”，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２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

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７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５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３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２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００．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

９０％

。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０１２

，

６１８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０

，

９９０

，

８４６．７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２

，

３８２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４１

，

１０３．２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００３

，

２５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３

，

４７４

，

３０７．５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７５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９

，

２４２．５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应缴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

数量

（

股

）

１

陈柳 陈柳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２

顾清波 顾清波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３

廖泰珊 廖泰珊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４

张建祥 张建祥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５

张菀 张菀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６

宋贺臣 宋贺臣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７

陈勇元 陈勇元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８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９

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

志新

５２

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７５ ２，９２４．２５ １７５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３４

，

１３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７０

，

３４５．７２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７％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光

大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５８６２５３

、

３２５８６２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龙药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盘龙药业”，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８６４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

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

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７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３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８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４６４

，

７４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５

，

２３１

，

３５２．２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８

，

２５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３８３

，

７３７．７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１６５

，

１０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

，

７１５

，

９９３．１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

，

８９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

，

０１６．８８

放弃认购或缴款不足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邱惠芳 邱惠芳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２

顾清波 顾清波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３

廖泰珊 廖泰珊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４

张建祥 张建祥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５

张菀 张菀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６

宋贺臣 宋贺臣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７

陈勇元 陈勇元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８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９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１０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１１

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

志新

５２

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５８．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４

合计

１

，

８９６．００ １９

，

０１６．８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０

，

１５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０２

，

７５４．６５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１８５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８

、

０１０－５９０１３９４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８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０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一品红”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

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１８７

，

８８７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９

，

４００

，

８１５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５８

，

８０１

，

６３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８８０１６３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０８７．５５０９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８２０５３５６％

，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３

，

５９４．４６７１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

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特别提示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33.34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192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33.34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3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1%；网上发行数量为 1,333.00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99%，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47元 /股。

中农立华于 2017年 11月 7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农立

华” A股 1,333.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603,476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111,697,618,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93401%。 配号总数为 111,697,618 个，号码

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11,697,61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8,379.42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1%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3.24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3,0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8591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11月 8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17年 11月 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应将获配股票对应的认购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并在付款

凭证备注栏中注明认购所对应的证券账户及股票代码，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

一个配售对象只能通过一家结算银行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入， 配售对象须通过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

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出、划入。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 年 11 月 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和及

时，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立科技”、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创业板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国立科技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７１６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６６８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６６８

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

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东莞市道滘镇大罗沙创业园

５

路

８

号

联 系 人

：

周凤霞

联系电话

：

０７６９－８８３８７０００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保荐代表人

：

杨娜

、

姚根发

电 话

：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２８５

发行人：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

元)

/

重庆三峡水利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20100.360857万元债权

21,934.69 1777.4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

方可执业）；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汽车维修乙类（限分支机构经营）；中型

餐饮（限分支机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合同节水节电管理服务（不含供水服

务）。（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

价协议或竞价转让。 联系方式：鹤先生 18610612559

21878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景观设计；种植：苗木、蔬菜；销售：苗木、蔬菜、电器设备、音响设备、日用百货、五金、服装、床上用品、灯具、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工艺美术品；城市园林绿化壹级，城市园林绿化管护贰级；城市道路、社区、社会单位生活垃圾清扫、收集，城市道路及设施的清洗、保洁

等相关城市环境卫生经营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经审计2016年总资产94559.5421万元，营业收入51256.8247万元，所有者权益28885.5845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金2500万元，对应持股比例为20%。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2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陈先生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81号楚雄（烟厂生活区）12幢1单元112室等99处房产竞价公告

标的系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81号楚雄（烟厂生活区）12幢1单元112室等99处房产，标的均有占用，均无租赁、抵押及其它他项或共有权利情况，评估值合计2000.11万

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合计2000.11万元分零竞价方式转让。 保证金合计172万元。

本项目挂牌期自 2017�年11月6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 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quae.com）。 联系人及电话： 缪先生 13888631198； 曾先生13208716806； 鹤先生010-51085026�

18610612559。 现场咨询及报名地址：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航空路97号烟厂老生活区物管办公室2楼；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 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

系人：王女士；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6号山东新闻大厦14层 联系电话：0531-86112302联系人：贾女士

编号 ZLCQ17011

项目名称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

拟增资额 不低于18666.668万元

项目基本情况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6000万元。

经营范围：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信息服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演出（节）目、动漫产品。（以上项目有效期以许可

证为准）。 国内广告业务；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文化活动策划；会议、展览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版权转让

及代理服务；电子产品设计、开发、销售、维修；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农畜产品、食品、纺织、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票务代理；新媒体技术管

理培训，代办移动通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进行增资扩股，拟新增注册资本8666.67万元人民币，占增资后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4666.67万

元的25%，本次增资拟募集的资金总额人民币46666.67万元，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超过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10%即视为增

资成功。 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此次增资扩股分为A、B、C、D四类共4个标的。 增资扩股完成后，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75%—

90%的股权，新引进的股东合计持有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10%—25%的股权。

受让条件

1、A类标的意向投资方应符合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方须为经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类基金或其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审批登记；

（2）该基金应满足：1）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规模不少于人民币20亿元；2）基金实际出资人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含自有）的资产不少于人民币300亿元；3)基金管理人或

管理团队主要成员中至少有两人应具有5年以上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任职经历,�在新媒体产业中的IPTV、OTT相关领域具有投资、管理及资本运作经验。

2、B类标的意向投资方应符合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方须为经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类基金或其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审批登记；

（2）该基金应满足1）基金规模不少于人民币5亿元；2）基金发起人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含自有）的资产规模不少于人民币300亿元；3）基金发起人或管理团队具有5年以

上IPTV平台的管理运作经验，在新媒体产业、云技术等领域有成功投资案例。

3、C类标的意向投资方应符合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方须为经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类基金或其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审批登记；

（2）该基金应满足1）该基金须为广电行业专业类基金，基金总规模的50%及以上须投向广电产业；2）基金管理人或管理团队应具有5年以上文化产业投资管理经验；3）

基金发起人或控股股东中至少有一家（含）省级文化企业；4）基金需具有广播、电视、传媒行业上下游的优势资源。

4、D类标的意向投资方应符合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2）该投资方应满足1）存续时间不少于2年；2）实缴注册资本应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3）为广播、电视、传媒行业上下游企业；4）在文化产业领域具有投资、管理及资本运

作成功案例。

5、每个意向投资方只能申请认购4个标的中的一个。

6、挂牌公告期满征集到至少一家符合条件的投资方且投资方增资额超过总注册资本的10%并按规定履行缴款义务，本次增资达成；投资方未按规定履行缴款义务，本次增

资终结。 挂牌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本次增资信息发布终结。

7、意向投资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8、意向投资方提交投资意向申请时，其自身及其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子公司、分公司等）须与标的企业无任何尚未解决的法律纠纷或争议（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

裁、未履行/未完全履行的判决/裁决/和解书/调解书等）。

9、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如任一标的产生两家或两家以上意向投资方，各标的最终的认购价格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1）确定每个标的中选投资方。 针对任一标的仅产生一家意向投资方的，该意向投资方确定为该标的中选投资方；如任一标的产生两家或两家以上意向投资方，将采用竞

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遴选确定该标的中选投资方。

（2）各标的中选投资方的最高认购单价（按中选投资方报价对应每元注册资本计算）为全部4个标的的最终认购单价。

（3）各标的最终认购价格按上款确定的最终认购单价乘以各标的对应注册资本额确定。

10、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在签订增资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增资价款。

11.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他人委托资金入股的情形。

12.意向投资方须承诺不含有且持股期间不含有任何外资成分。

13.意向投资方须承诺，增资完成后3年内不对外转让其通过本次增资获得的山东广电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

14、本项目交易保证金2000万元。（意向投资方须在挂牌公告期满日17：00时之前，将其认购标的对应的交易保证金支付至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指定的交易保证金交款专

用账户。 ）

1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资。


